
良法是善治之基础，无论及时立法，

还是适时修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2016 年 10 月，我市获准行使地方立

法权。2017年12月18日，《晋中市电梯安

全条例》正式发布，这成为我市获准行使

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

也是山西省内第一部电梯安全领域的地

方性法规。立法为民，以“法”回应群众对

电梯安全的诉求，为电梯安全管理提供法

治支撑，《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施行迅速

引起我市广大市民关注。

时隔 5 年后，修订《晋中市电梯安全

条例》被列为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计

划，于今年10月18日经晋中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

订，11 月 30 日经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12

月 8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新修订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将

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回应社会关切，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

题，从制定到修订，《晋中市电梯安全条

例》成为我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立法为民 促一域之治
民众有所呼，立法有所应。我市获准

行使地方立法权后，市人大常委会紧锣密

鼓、广开渠道，以社会急需、群众期盼为切

入点，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

为立法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近3个月时间，

通过社会征集、座谈、专题调研、发放调查

问卷等途径，确定“电梯安全”为2017年立

法首选项目。

当时，全市电梯保有量6000多部，且

每年以10%至15%的速度猛增，但与其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监管缺位、使用主体责任

不明、选型配置与使用条件不匹配、更新

改造机制缺乏、维护保养市场秩序混乱、

检验力量不足等问题，为我市电梯安全埋

下了隐患。

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市人大常委会采

用“隔次”审议方法，用4个月时间潜心“打

磨”条文。经起草、修改、审议等各阶段组

织座谈会、论证会十余次，并赴潍坊、徐

州、宝鸡等地“取经”，《晋中市电梯安全条

例》于2017年8月30日经晋中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年12月1日经山西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批准，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

一域，则一域治。作为我市获准行使地方

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晋

中市电梯安全条例》的落地，无异于给群

众服下了一颗“定心丸”。市民林根山说：

“法规真正落到了老百姓的心坎儿上。电

梯安全有了保障，我们心里踏实了。”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权责明确、综合

治理。《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施行后，充

分发挥其法规引领、推动作用，在探索构

建电梯安全监管新模式、新体系等方面，

持续发挥着积极促进作用。6年来，我市

未发生电梯安全责任事故，有效保护了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适时修法 顺人民心意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修订现

行法律法规，是确保法律法规始终适应时

代发展需求的关键。《晋中市电梯安全条

例》的修订，是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回

应民生期待的直接体现，是对地方性法规

及时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具体举措。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我市电梯经营、使用、检验检测等实际

情况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电梯管理领域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2018年实施的

《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已不能完全有效

应对，需与时俱进，及时修订完善。”在《晋

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新闻发布会上，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根元如是说。

修订《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究竟有

哪些具体考虑？在答记者问环节，市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丹从三方面进行

了阐释。

首先是国家有了新政策、新要求。

201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电梯质量

安全工作的意见》；2023 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新修订的《电梯监督检

验和定期检验规则》以及《电梯自行检测

规则》，都对电梯安全管理提出了新要

求。对照这些政策和规范，《晋中市电梯

安全条例》的部分内容已不符合相关要

求。其次是我市电梯总量激增、存量逐

步老化。2017 年制定《晋中市电梯安全

条例》时，全市电梯总量为 6112 部，截至

目前，我市电梯总量已增至 19532 部，是

2017年的3.2倍；使用15年以上的电梯达

1338部，是2017年的1.8倍，在用电梯“老

龄化”日益突出，机械零部件及相关系统

日渐老化，安全性能逐渐降低，易导致电

梯事故发生，因此保障电梯安全也有新

的需求。第三是近年来新技术的应用推

广，对提高电梯安全运行水平发挥了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必要以修法的形式

固化物联网技术应用、完善电梯安全风

险防控体系。吴丹说：“修订《晋中市电

梯安全条例》，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要求，更是让人民群众安全乘梯、放心乘

梯的需要。”

良法善治 铸发展“重器”
法律是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

提，唯有站在发展的前沿和人民的视角，

才能让法律与时代“同频共振”。市人大

常委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立法实践，不断完

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以提高立法

的精细化、精准化水平，确保制定出台的

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修订《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既有市

场监管部门工作需要，更有广泛民意基

础。这个项目是寿阳县市人大代表马海

英在今年“两会”上联合十余名市人大代

表提出的法规议案。在列入今年的立法

计划之前，市人大常委会做了大量前期论

证工作，比如，组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有关单位以及专家学者开展条例修订的

调研、论证以及展开立法后评估等，并制

作调查问卷展开网上民意调查，以确保修

法的科学、精准、精细。

一审阶段，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广泛

调研论证基础上形成审议意见报告；二审

阶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市司法局对草案进行多轮调研、

修改，征求市住建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形成征求

意见稿，在《晋中日报》、晋中市人大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上全文刊登，广泛听取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向73名省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发送函件征求意见，向全市350余

名市人大代表通过履职平台征求意见，向5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以及各县（区、市）建成

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征求意见，并召开市人

大法制委员会会议，对收集到的修改意见

建议进行统一审议……历时一年半，《晋中

市电梯安全条例》最终修订完成。

新修订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共

八章四十条，主要包括总则、选型配置和

生产、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和安全

评估、监督管理和应急救援、法律责任等

内容。一是坚持从源头加强电梯安全管

控。突出电梯选型配置，对电梯选型配

置的全过程监管、具体要求作出规定。

推行电梯责任保险，公众聚集场所电梯

和住宅电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投保电梯

安全责任保险，鼓励电梯生产、经营、使

用、维护保养等单位投保电梯安全责任

保险。电梯交付使用要办理书面交接手

续，并将其存入安全技术档案。二是强

化电梯安全各方主体责任。明确电梯制

造单位对在用电梯全生命周期内应当承

担的责任，明晰了使用单位的确定及其

责任，夯实了维保单位的责任，对维保单

位的资质、首次开展维保业务报告制度、

维保业务的承接、维保单位的职责分别

给予详细规定。强化了检验、检测机构

的责任，明确了检验检测的具体要求。

三是全面加强电梯安全监督检查。在加

强信息技术运用方面，规定建立电梯安

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配备电梯运行监

测装置，推行维保信息化。在年度监督

检查方面，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制定年度电梯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对电

梯生产经营使用、维保单位和检验检测

机构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实施重点安全监

督检查。在建立应急救援体系方面，《晋

中市电梯安全条例》从纳入政府应急救

援体系、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建立应急救援平台、开通应急救

援电话并保持 24 小时畅通、按照就近原

则指挥调度开展应急救援以及事故报

告、调查处理等方面作了规定。为确保

《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有效施行，专设

法律责任章节，就违反条例的部分禁止

性规定设定了相应处罚，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召开立法听证会，

为行政监管执法提供法治依据。

“新修订的《晋中市电梯安全条例》，

最大亮点是对电梯基础资料移交、移动通

信信号覆盖、恶意压价维保等电梯安全管

理重点加以规制，这为电梯安全管理进一

步提供了法治保障。”参加新闻发布会后，

《山西法治报》记者牛玮智感叹。

法为民而立。对任何现行法律法规

的修订，都是依法治国精耕细作的具体体

现，必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主政

治更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市人大常委

会紧紧抓住立法工作这个“重头戏”履职

尽责，紧密关注社会民生热点和难点，紧

密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积极适应人民

群众的新期待，推动立法工作与时俱进，

通过铸就良法重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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